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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23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2023-052 

债券代码:127006          债券简称:敖东转债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签署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合同为框架协议，后续项目合作基于本协议，一事一议，合同实际执

行金额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3．公司最近三年未签署类似框架协议或意向性协议。 

 

一、合同签署的概述  

1．签署合同的审评程序：拟签署的《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长

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或“本协议”）已履

行正常的审批程序，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2．合同基本情况：交易对手方为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本合同为框架

协议，约定双方合作期限为五年，合作总资金额不超过 5亿元，具体合作项目和

付款等细节，由公司或其指定的子公司，基于合作协议，一事一议，另行具体签

订技术转让或合作协议且以具体的项目合作金额为准。 

3．合同签订主要背景及目的：根据《“十四五”国家医学中心建设工作方

案》要求，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正在积极申报国家医学中心（中医类），为

支持吉林省国家医学中心建设，更好地服务健康中国建设，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服务企业技术进步，推进产业创新发展，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讲求

实效、共谋发展、务实合作的原则指导下，经友好协商，达成合作意向。主要目

的是依托双方的资源优势，开展包括但不限于基于临床经验方、古代经典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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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制剂、中药新药研发、中药配方颗粒临床使用安全性检测等具有中医药特色、

属中医优势病种的课题研发等科研项目。 

4．合同审批权限及授权：本框架协议的相关事项为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及签署后续合

同相关事宜。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基本情况 

名称：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吉林省中医院） 

法定代表人：王健 

开办资金：45,650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为人民身体健康提供医疗与护理保健服务。妇女保健科、

儿童保健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皮肤科、

传染科、肿瘤科、急诊医学科、康复医学科、麻醉科、医学检验料、病理科、医

学影像科、中医科、中西医结合业务科诊疗与护理。医科大学生、成人医科学历

教育、医科中专生临床教学与实习。医学硕士生培养。相关医学研究与卫生医疗

人员培训。 

住所：吉林省长春市工农大路 1478 号 

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否 

是否为境外法律主体：否 

2.类似交易情况 

最近几年公司与交易对手方发生的交易情况如下表：  

序号 交易发生年度 
交易金额 

(单位：万元) 
占本年度业务比例 

1 2020年 60.97 0.03% 

2 2021年 152.54 0.07% 

3 2022年 31.52 0.01% 

4 
2023年 1月至 6月

（未经审计数据） 
303.22 0.19% 

3.履约能力分析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吉林省中医院）创建于 1958 年，是吉林省唯一

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保健、康复于一体的综合性医院，2008 年被确定为国

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单位，是国家药品临床研究基地、国家中医师资格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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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国家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全国中医中风急症医疗中心。曾获得“全国百

佳医院”、“三级甲等中医院 ”、“全国杏林示范中医院”、“全国卫生系统

先进集体”等多项殊荣。医院面积 13.1 万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 3.89 亿元，现

代化诊疗设备总值 1亿元。设有病床 1000 张，现有职工 1204 人，其中高级职称

232 人。有享誉盛名的国家名老中医、终身教授 5 人，省市名医 46 人，博士生

导师 9人，硕士生导师 129 人。现有国家三级实验室 1个、省二级实验室 3个、

省卫生厅重点实验室 1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 1个、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重点研究室（临床基地建设单位）1 个、省级研究室 13 个（其中 4 个为省级

重点研究室）。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科研水平及信用状况具备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主要内容 

本次合作为战略性框架式的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双方合作期内合作总资金额

不超过 5亿元（根据具体合作项目按一事一议的原则，由公司或指定的子公司与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签订协议确定投资金额），围绕国家医学中心建设方案

的研究内容，用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科研课题和转化合作项目实施，共建

具有中医药特色和临床优势的创新中药研发平台。依托双方的研发优势，联合开

展以下研究： 

1.合作开展基于临床经验方等处方的吉林省医疗机构制剂研发备案或注册。 

2.合作开展基于古代经典名方以及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医院临床经验

方、医院制剂等，且具有中医药特色、属中医优势病种的现代中药新药研发。 

3.合作开展具有长白山道地中医药特色和临床优势的现代中药新药研发。 

4.合作开展围绕院内制剂成果转化、中药配方颗粒临床使用安全性检测等课

题研发。 

5.合作开展围绕国家医学中心建设方案的相关研究。 

（二）合作方式 

1.成立院企合作推进工作小组。共同建立全面合作联络机构，责成专门人员，

加强沟通，定期联系，督促本协议的执行情况。 

2.双方根据本协议精神，加强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的合作，具体合作事项的

研究，将根据每个项目的具体情况，协商研究利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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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期限 

合作期限为五年，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计算。 

（四）技术成果约定 

1.“技术成果”是指此协议下一方或双方研究人员研究得出的产品、工艺、

材料及其改进等技术方案，包括专利、技术秘密和其他能够取得知识产权的技术

成果，譬如:产品成果、改良工艺、质量标准、实验记录、研究报告、论文等。 

2.本协议下，双方约定研究项目由公司提供资金委托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完成，产生的研究资料及技术成果、资金投入与管理等内容，由双方另行具体

签订协议约定。基于本协议下，在新药研发等项目上公司享受优先权。 

（五）合同解除 

合作期内，如一方违反约定导致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守约方可单方解除协议，

无需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1.合同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合同对公司未

来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技术成果研

发是否取得成功；二是技术成果的科技水平层次和科研成果的市场需求情况。 

2.合同研发内容是基于临床经验方、古代经典名方、医院制剂、中药新药研

发、中药配方颗粒临床使用安全性检测等具有中医药特色、属中医优势病种的课

题研发等科研项目，项目研发成功，科技创新成果将助力公司中药产业实现创新

发展。 

3.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合同

履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度。 

4.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现有的中药业务具有协同推动作用，将加快推进公司中

药现代化、产业化。 

五、风险提示 

1.本协议为框架协议，后续项目合作基于框架协议，一事一议，合同实际执

行金额存在不确定性。 

2.合同涉及现代中药新药研发、院内制剂成果转化、中药配方颗粒临床使用

安全性检测等业务领域，对公司业绩影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风险。 

3.合同履行期较长，合同金额较大，交易双方履约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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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风险。 

六、合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全票通过《关于公司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签署框架协议的议案》，详见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十一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50）。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

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七、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最近三年未签署类似框架性协议或意向性协议。  

2．本框架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持

股未发生变动。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不存在所

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也不存在股份减持的计划。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18日 


